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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CEC 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 零 零 三 ／ 二 零 零 四 年 度 第 一 季 度 之 業 績 公 佈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及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連同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三十日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10,293 115,364
銷售成本 (81,056) (88,632)

毛利 29,237 26,73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837) (3,60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6,693) (13,782)
其他經營開支 (331) (563)

經營溢利 2,3 9,376 8,784

利息收入 52 125
利息支出 (4,548) (4,953)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8 －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 (18)

除稅前溢利 4,888 3,938
稅項 4 (289) (739)

除稅後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4,599 3,199
少數股東權益 (4) －

股東應佔溢利 4,595 3,199

每股基本盈利 6 0.66港仙 0.4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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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456,511 460,469
投資物業 438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4,248 4,193
支付一家聯營公司之按金 15,800 8,577
遞延稅項資產 411 413

非流動資產總值 477,408 473,652

流動資產
存貨 85,679 83,756
應收貿易款項 8 72,257 77,680
應收票據 －－－－－ 5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9,998 9,713
可收回稅項 432 436
投資 8,088 7,939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293 24,9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2,745 19,257

流動資產總值 224,492 224,347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貸 (85,972) (147,799)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77,996) (42,996)
融資租賃責任之即期部份 (12,405) (14,487)
應付貿易款項 9 (47,707) (51,876)
應付票據 (2,066) (66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111) (21,788)
應付稅項 (119) (140)

流動負債總值 (244,376) (279,746)

流動負債淨值 (19,884) (55,3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7,524 418,253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之非即期部份 (128,363) (92,862)
融資租賃責任之非即期部份 (6,712) (8,226)
遞延稅項負債 (19,985) (19,740)

非流動負債總值 (155,060) (120,828)

少數股東權益 (66) (61)

資產淨值 302,398 297,3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69,303 69,303
儲備 233,095 228,061

股東權益 302,398 29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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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此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
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並已根據最近期刊發截至二
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載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編撰，惟本集團於本期首
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得稅」。

以往，假如重大時差之稅務影響促使預期在可見將來應要繳付或收取某項負債或資產，則有
關影響將確認為遞延稅項。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則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
計算遞延稅項，用以確認資產及負債兩者本身稅基與賬面值之臨時差額。因匯付保留溢利產
生之預扣稅，只會在現階段有意匯付此等溢利之情況下方進行撥備。至於涉及尚未動用稅務
虧損之遞延稅項資產，則只會在未來有可能動用有關虧損時方予確認。上述新會計政策在採
納時附有追溯性。因此，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之物業重估儲備減少3,308,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3,3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之保留溢利增加413,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406,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則減少7,000港元。

2. 分類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 (i)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各種廣泛應用於電
子及電器產品之線圈、電容器及其他電子元件；及 (ii)提供資訊科技服務。

按業務類別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虧損）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線圈製造 97,191 92,171 10,269 8,466
電容器製造 2,659 8,803 (888 ) 549
電子元件貿易 8,600 14,390 386 (231)
資訊科技服務 1,843 － (391 ) －

110,293 115,364 9,376 8,784

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虧損）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0,770 81,541 5,745 4,235
中國內地 13,202 8,427 2,412 2,876
台灣 9,515 13,929 (255 ) 899
歐洲 6,345 4,659 553 336
新加坡 6,680 5,040 945 990
其他 3,781 1,768 (24) (552)

110,293 115,364 9,376 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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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或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149 －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12,087 14,492
分銷權攤銷 －－－－－ 267
銷售存貨成本 80,339 88,63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6,470 24,375

4. 稅項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至二零一六年。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
（二零零二年：16%）之稅率計算撥備。本公司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以根據中國內地稅法
計算之應課稅所得按12%至33%（二零零二年：15%至33%）之稅率繳納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其他海外稅項已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已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稅項包括：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44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8) －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62 297

遞延稅項 245 －

289 739

應佔稅項：
－聯營公司 －－－－－ －
－共同控制實體 －－－－－ －

289 739

5.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約4,595,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3,199,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93,028,811股（二零零二年：
681,202,724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
認股權證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固定資產之添置約為 8,10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6,3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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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5,309 52,393
過期 0－1個月 6,363 9,472
過期 1－2個月 8,554 3,879
過期 2－3個月 4,264 5,923
過期超過3個月 10,831 8,922

75,321 80,589

減：呆壞賬撥備 (3,064) (2,909)

72,257 77,680

本集團之管理層對每名客戶持續作信貸及收賬評估，並就潛在之信貸虧損撥備，而有關之虧
損總額從未超逾管理層之估計。本集團向付款紀錄良好並與本集團建立良好關係之客戶平均
給予一個月至三個月之信貸期。

9.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4,690 29,248
過期 0 － 1個月 6,172 9,565
過期 1 － 2個月 2,261 4,840
過期 2 － 3個月 741 2,656
過期超過3個月 3,843 5,567

47,707 51,876

10. 股本
股本之變動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股份）
期初／年初及期終／年終 1,00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期初／年初 693,028,811 69,303 661,028,811 66,103
發行新股 －－－－－ －－－－－ 32,000,000 3,200

期終／年終 693,028,811 69,303 693,028,811 6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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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設立之購股權計劃（「舊計劃」），董事會可向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任何僱員或行政人員（包括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執行董事（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除外））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及終止舊計劃。本公司將不可根據舊計劃進一步建議授出購股權，
然而，舊計劃之條文在所有其他方面仍然具有十足效力，而所有於該終止前根據舊計劃授出
之購股權持有人仍可根據舊計劃之條款於有關購股權屆滿前行使該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新計劃旨在為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獲得本公司專有利益之機會，鼓勵參加者致力提高本公司及其股
份之價值以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可認購之股份數目
姓名 每股認購價 期初 期內行使 期內作廢 期終

(i) 董事
林偉駿先生 1.02港元* 3,527,194 － － 3,527,194
齋藤操先生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辭任） 1.02港元* 3,527,194 － (3,527,194) －

鄧鳳群女士 1.02港元* 3,527,194 － － 3,527,194
羅浩山先生 0.75港元** 1,680,000 － － 1,680,000
何國強先生
（於二零零三年
八月十四日辭任） 0.75港元** 780,000 － － 780,000

(ii) 僱員 1.02港元* 3,527,194 － － 3,527,194
0.75港元** 31,200,000 － － 31,200,000

47,768,776 － (3,527,194) 44,241,582

* 該等購股權為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授出，並須按以下方式予以行使： (a)最多四分
之一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
兩日）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b)最多八分之三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期間
（包括首尾兩日）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
一日止；及(c)最多八分之三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二
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二十一日止。於各可行使期限內未獲行使之任何購股權將於不得行使後自動作
廢。

** 該等購股權為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授出，並須按以下方式予以行使： (a)最多四分之
一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
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開始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b)最多八
分之三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
兩日）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開始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及
(c)最多八分之三之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期間（包
括首尾兩日）內行使，歸屬期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開始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於各可行使期限內未獲行使之任何購股權將於不得行使後自動作廢。

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概無根據新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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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300,800,000份（於二零零三年四
月三十日：300,800,000份），該等認股權證可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
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內隨時予以行使。該等認股權證之持有人可以每10份認股權證附有
1.475港元之認購權按經調整認購價每股新股0.49港元（可予調整）以現金認購90,546,938股本
公司新股。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並無認股權證之認購權獲行使而
發行新股。

13. 或然負債
財務報表中並無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追索權之應收貿易款項讓售 29,922 25,286

14. 比較數字
為符合本期之呈報方式，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分類。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零三／二零零四財政年度的第一季度，電子製造業之經營環境回穩，縱然
市場競爭依然激烈，但電子元件的需求及價格都比較穩定。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為4,59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199,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3.6%。期內營業額為 110,2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15,364,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下跌4.4%。本集團之整體毛利及邊際毛利率均於期
內有所增長，分別達29,237,000港元及26.5%（二零零二年：26,732,000港元及23.2%）。

本集團繼續秉承去年度所訂立之經營方向，期內本集團將部份邊際利潤較低的貿易
業務進行縮減。與此同時，本集團亦致力發展其核心線圈製造業務。整體之業績回
升，亦反映了本集團於核心製造業務多年發展所建立之競爭優勢及專注於本業所獲
得之成果。

營業額 毛利／（虧）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線圈製造 97,191 92,171 28,065 24,488
電容器製造 2,659 8,803 (739) 1,137
電子元件貿易 8,600 14,390 785 1,107
資訊科技服務 1,843 － 1,126 －

110,293 115,364 29,237 26,732

以上編撰：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鄧鳳群
副董事總經理
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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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務
本集團的核心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毛利及邊際毛利
率均錄得增長，分別為27,326,000港元及 27.4%（二零零二年： 25,625,000港元及
25.4%），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下跌了1.1%。期內本集團正極積著手整頓部份數期較
長的電容器客戶，致使電容器之營業額有所下跌。隨著重整步伐加快，電容器業務
將可逐步改善。

本集團多年來積極作縱向整合及生產自動化的投資，為使本集團的製造業務建立一
個極具競爭力的長遠優勢。在期內本集團全力集中發展核心線圈業務，截至二零零
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營業額達97,19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2,171,000港
元），毛利及邊際毛利率為28,065,000港元及28.9%（二零零二年：24,488,000港元及
26.6%）。邊際毛利率上升之主要原因為生產效率之提升及電源線圈的銷售量上升。
於本年度第一季度，銷售予生產電源產品的客戶的營業額增長256.4%，達13,023,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3,654,000港元）。因此本集團於近年積極投資的電源線圈及錳鋅
鐵氧體生產能透過擴大生產而獲取生產效率的提升。

本集團的產品主要銷往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等，隨著各國電子及電器生
產商都於中國內地建立生產基地及發展業務，大部分的外國生產商都著手於本地採
購及交付，已於中國內地作為基地二十餘年的本集團正緊接這個機遇，截至二零零
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來自中國內地的營業額達13,202,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8,427,000港元），大幅增加56.7%。本集團預期未來於中國內地的業務，將會
繼續以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本集團一直致力發展的歐洲業務於本年度第一季度亦
錄得36.2%的增幅，達6,34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659,000港元），營業額增長之主
要原因為歐洲各國對電波環境標準的設定更趨嚴謹，本集團於近數年積極開發之抗
電磁干擾濾波線圈已成為歐洲使用之電器的必需品。

以上編撰：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鄧鳳群
執行董事
羅浩山

貿易業務
本集團繼續去年度所訂立之策略，逐步減少低回報的貿易業務，而投放資源在更高
回報之項目。本集團電子元件貿易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營業額為8,6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4,3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了40.2%，
佔本集團營業額7.8%（二零零二年：12.5%），邊際毛利率為9.1%（二零零二年：
7.7%）。期內營業額下跌而邊際毛利率輕微上升，反映本集團致力推動重組貿易業
務。

以上編撰：
執行董事
林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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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業務
本集團資訊科技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為1,843,000
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1.7%，毛利為1,126,000港元，經營虧損為391,000港元。而其
中本集團佔51% 的Sun-iOMS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新艾歐」）之綜合經營溢
利為9,000港元，反映新艾歐基本上達到收支平衡。

以上編撰：
副董事總經理
黃康

財務回顧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由各銀行及金融機構提供之信貸額度為
443,122.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539,426,000港元）。其中尚未動用之信
貸額度為114,648,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222,320,000港元）。至於現金
及銀行存款（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日圓、新加坡元及新台幣為主）則為48,038,000
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44,240,000港元）。本集團須符合與有關主要融資銀
行所釐定之若干財務限制條款。

於二零零三年 財務條款
主要融資銀行財務條款 七月三十一日 符合情況

有形資產淨值 高於290,000,000港元 302,398,000港元 符合
流動比率 高於 0.70 0.92 符合
利息補償比率 高於 3.50倍 4.77倍 符合
資本負債淨比率(1)* 低於 1.05 0.98 符合
資本負債淨比率(2)# 低於 0.85 0.85 符合

* （借貸總額加應付票據及或然負債減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與（有形資產淨值減建議末期股息）
之比率

# （借貸總額加應付票據減現金及銀行存款及投資總額）與（有形資產淨值減建議末期股息）之
比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淨現金流入為30,401,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654,000港元），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
18,51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2,986,000港元），融資業務
之現金流入淨額則為26,21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現金
流出淨額1,260,000港元），主要因為本期內之新增長期銀行貸款165,0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改善了本集團之債務結構及現金流量。

以上編撰：
財務總監
張文浩

未來計劃及展望
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一月籌劃在南京設廠，主要向LG.Philips Displays之附屬公司「南
京飛金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供應其用於製造顯像管之重要部品「偏轉磁芯」之鐵氧體粉
料。此項目之總投資額為23,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在南京項目已投入資金為15,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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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現時進度理想，預計在二零零三年十月試產，並於年底正式投產。此項目將
會擴闊本集團生產鐵氧體的技術層面，並在鐵氧體銷售業務方面有所增長。

以上編撰：
副董事總經理
黃康
執行董事
林永健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各董事概無知悉任何足以合理指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內任何時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
佳應用守則的資料，惟非執行董事（鄧天錫先生，已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起轉任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駿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